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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海 南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
海南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

琼医保〔2024〕127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海南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
海南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

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
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医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医保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4年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4〕19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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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筹资和参保政策

（一）合理确定筹资标准。2024年，在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城

乡居民参保缴费补助力度的基础上，适当降低个人缴费增幅，财

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分别较上年增加 30元和 20元，其中财政

补助标准 670元、个人缴费标准 400元。

（二）持续优化参保政策。进一步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，

常住我省不具备办理居住证条件的省外户籍人员可凭身份证参

保。各级财政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，

不得挤占、挪用。

（三）规范统一集中征缴期时限。全省集中征缴期从 9月 1

日起至 12月 31日止，如有延期，以具体通知为准。

二、持续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

（四）提升普通门诊保障水平。在巩固住院待遇水平基础上，

根据医保基金承受能力，稳步提升基本医保门诊保障水平。可将

居民医保年度新增筹资的一定比例用于加强门诊保障，并继续向

基层医疗机构倾斜，引导群众基层就医。

（五）建立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。自 2025年起，对断保

人员再参保的，可降低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，对连续参保缴费

满 4年的参保人员，之后每连续参保 1年，可适当提高大病保险

最高支付限额。对当年医保基金零报销的参保人员，次年可提高

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。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，原则上每次提

高限额均不低于 1000元，累计提高总额不超过大病保险原封顶线

的 20%；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，前期积累的零报

销激励额度清零。断保后再次参保的，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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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等单位，深入开展以“人人参保有‘医’靠 家家健康享平安”

为主题的集中参保宣传月活动，突出重点人群、重点政策、重点

场所，提高宣传效果，积极正面回应参保群众对缴费标准、待遇

享受等问题的关切。要加强与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税务、

财政、工会、妇联等部门的联系，邀请相关代表参加启动仪式，

强化共建共享共治格局。尤其要主动延伸参保工作触角，积极做

好高等院校、职业院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学生参保宣传工作。

（十）上下联动抓落实。各级医疗保障、财政、税务等相关

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紧密配合，健全机制、形成合力，确保各项政

策措施落实落细。要按照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工作要求，打通服

务堵点、难点、节点，力争实现高效办、集成办、便捷办。各市

县人民政府要统筹安排、压实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落实经费保

障，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。各市县医保行政、医保经办及税

务部门要充分利用全民参保集中“宣传月”活动，做好政策宣传

解读，合理引导社会预期，稳妥应对风险舆情，重大情况及时报

告。

附件：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年全民参保集

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海南省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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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医疗保险服务中心

2024年 9月 4日

（联系人：吕生良，联系电话：18889695311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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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综合处 2024年 9月 5日印发


